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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各镇（街道）环运分局、人社局，区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

构、公交企业：

为解决我区公共交通行业驾驶员短缺、流动率较大等问

题，鼓励更多的本地户籍居民加入公交车驾驶员行业，建立

一支满足紧缺工种需求、具有特殊技能的公交车驾驶员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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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为公共交通行业长期稳定、健康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支

撑，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顺德区民政和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联合制定了《顺德区公交车驾驶员定向培训费用

补贴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 顺德区民政和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

2014年 11月 26日

（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联系人：符韦苇，电话：

22832649；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联系人：麦仕成，

电话：22831002）

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办公室 2014年 11月 2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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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区公交车驾驶员定向培训费用补贴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解决我区公共交通行业驾驶员短缺、流动率

较大等问题，鼓励更多的本地户籍居民加入公交车驾驶员行

业，建立一支满足紧缺工种需求、具有特殊技能的公交车驾

驶员人才队伍，为公共交通行业长期稳定、健康发展提供人

力资源支撑，结合本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公交车驾驶员定向培训费用补贴分一期、二期

两个阶段，每期符合条件的对象可享受补贴 7500元/人。

第三条 享受一期补贴的条件为：

（一）具有顺德户籍；

（二）符合申请 A1或 A3驾驶证的相关条件；

（三）40周岁以下（报名参加培训时）；

（四）3年内无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无犯罪记录；

（五）本办法实施期间，在顺德区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

构（以下简称“驾培机构”）报名参加培训并取得准驾 A1或

A3机动车驾驶证。

第四条 享受二期补贴的条件为：

（一）符合一期补贴所有条件；

（二）供职于顺德区内公交企业满一周年以上的公交驾

驶员；

（三）入职公交企业的时间与取得准驾 A1或 A3机动车

驾驶证时间间隔不超过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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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有意从事公交车驾驶工作的市民自行到驾培

机构报名，参加 A1或 A3驾驶证培训，培训费用自行支付。

申领人完成培训并取得相应机动车驾驶证后，到驾培机构领

取并填报《顺德区公交车驾驶员定向培训费用补贴申领表》

及相关材料。

申领一期补贴的，申领人应提交如下材料：

（一）申领人的《顺德区公交车驾驶员定向培训费用补

贴申领表》；

（二）申领人的身份证（正反面）、户口本（首页及本

人户籍页）、驾驶证复印件；

（三）由驾培机构出具的申领人培训记录复印件（加盖

驾培机构公章）；

（四）由公安机关出具的新增驾 A1申领人 3年内无重

大交通事故、无犯罪记录证明，新领 A3申领人 3年内无犯

罪记录证明；

（五）申领人的存折或银行卡复印件。

申领二期补贴的，申领人应提交如下材料：

（一）申领人的《顺德区公交车驾驶员定向培训费用补

贴申领表》；

（二）公交企业与驾驶员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加盖

公交企业公章）；

（三）入职公交企业满一周年的个人社保缴费证明（加

盖当地社保部门公章或业务专用章）；

（四）申领人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公共交通驾驶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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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资格证的复印件；

（五）由公安机关出具的申领人 3年内无重大交通事故、

无犯罪记录证明；

（六）申领人的存折或银行卡复印件。

第六条 每年 5月及 10月为申领补贴受理期，其余时间

不予受理。超出当期申领时间的，推移到下一受理期申领。

第七条 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对申领材料进行

初审，经初审合格的，在《顺德区公交车驾驶员定向培训费

用补贴申领表》上盖章确认，再交由顺德区民政和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审核。

第八条 每年 6月及 11月为公示期。已审核的申领人名

单信息在顺德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顺德区环境运

输和城市管理局网站公告栏同步公示，公示期限为 5个工作

日。公示期间，顺德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顺德区

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设专人负责接受公众质疑、投诉等，

并就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处理。

第九条 公示期满未收到有效投诉的，由顺德区民政和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在 15个工作日内将补贴直接划拨至申

领人的个人账户。

第十条 各驾培机构、公交企业、申领人对其提供的申

领材料真实性负责。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会顺德区

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对申领补贴对象真实性进行监

督，发现提供虚假材料骗取补贴的，终止拨付补贴；对已拨

付的补贴，依法追回；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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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申领人在同一公交企业工作不满一周年，在

离职 30日内入职顺德区内其他公交企业的，补贴计算时间

可叠加，即上一家企业工作时间与新入职企业工作时间相

加，但须提供劳动合同和个人社保缴费证明。

第十二条 申领人在二期补贴发放期内出现以下情形之

一的，取消二期补贴发放资格：

（一）在同一公交企业工作不满一周年，离职 30日以

上（不含 30日）未入职顺德区内其他公交企业的；

（二）因违法行为被公安机关查处的；

（三）因严重违反所在公司制度被终止劳动合同的；

（四）补贴周期内存在聚众闹事、罢驶等行为的；

（五）在重大交通事故中承担同等责任、主要责任、全

部责任的。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会顺

德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14年 12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 3

年。


